
关于组织 2020年度寒地建筑综合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开放基金项目验收工作的通知 

各位项目负责人： 

根据 2020 年度《寒地建筑综合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

项目指南》、《寒地建筑综合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申请

与课题管理办法》的要求，现对 2020 年度寒地建筑综合节能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进行验收工作，通知如下： 

一、 材料准备 

1、 验收总结报告 

2、 资金使用情况报告（需盖单位财务章） 

3、 成果佐证材料（发表论文及检索证明，含期刊封面、发表

刊号页、目录、全文，专利证书扫描件） 

4、 项目合同书扫描件 

5、 验收证书及意见（草稿） 

二、 阶段划分及时间安排 

（一） 准备阶段

2023年 4月 3日-2023年 4月 23日，项目负责人准备验收材料，

截至时间 2023年 4月 23日 16:00时。 

（二） 审核阶段

2023 年 4 月 24 日-2023 年 4 月 28 日，实验室审查项目验收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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